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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租金优惠的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的管理，促进半导体产

业创新型机构和企业集聚发展，对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内入驻单

位租金实施优惠政策，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

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深府办〔2016〕3 号）

相关精神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由龙华区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实施，适用于入

驻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所有单位。

第三条 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办公用房按照建筑面积收费，

收费项目包括房屋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等。入驻龙华区半

导体产业园符合条件的单位，首年租金为市场评估价格的 50%，

次年起每年合同租金在上一年合同租金价格基础上递增 5%。免租

装修期为1个月。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等费用由入驻单位自行承担。

入驻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的国家级及广东省级创新载体、深

圳市新设基础研究机构、深圳市重点企业研究院、龙华区重点研

发机构，首次租赁办公用房的合同期限不超过 5 年；经国家、省、

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或团队创办的企业，符合《深圳市产业结构

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（2016 年修订）》的半导体产业国家高

新技术企业、孵化载体以及其他优质单位，首次租赁办公用房的

合同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办公用房租赁合同期满，如需继续租用，入驻单位可在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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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期限届满 3 个月前提出申请，区科技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审

查入驻单位续租资格，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续租一次，按照本条

规定享受相应的租金优惠，续租期限不超过本条规定的首次租赁

期限；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，租赁合同期满自动终止，或按照市

场评估价格全额续租，不再享受租金优惠。

第四条 龙华区半导体产业园配套宿舍房源优先面向入驻单

位配租，原则上园区宿舍纳入区人才住房分配管理范畴。入驻单

位可向区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租用宿舍的人员名单及数量需求，由

区科技主管部门将企业需求名单报区住建主管部门。对适用人才

住房政策的人员，由区住建主管部门按照人才住房政策要求开展

具体配租和监管，配租租金参照龙华区规模化租赁项目的标准，

为最终筹集价格的 50%，每次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对不适用人才住房政策的人员，首年宿舍租金由区科技主管

部门按市场评估价格全额收取，次年起每年合同租金在上一年合

同租金价格基础上递增 5%，每次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超过 3

年。该部分房源不纳入区人才住房分配管理范畴。

第五条 办公用房及宿舍租金通过非税系统上缴区级财政。

第六条 承租的办公用房及宿舍均不得出（转）租。承租单

位在合同期限内擅自转租、抵押、改变其原有使用功能等不按租

赁合同约定使用办公用房及宿舍的，区科技主管部门可按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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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采取收回用房、终止租赁合同、追缴优惠租金、没收保证金等

方式进行惩戒，并将承租单位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第七条 承租单位有隐瞒真实情况、伪造有关证明等骗租行

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单位入驻资格，5 年内不得租赁或购买

我区创新型产业用房或享受其它政府专项扶持资金，列入失信联

合惩戒名单并追究单位相关责任。

第八条 符合享受《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实施细

则（修订）》或龙华区其他扶持政策的单位和个人，且因同一事

由可享受本规定房租优惠政策的，按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 5 年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龙华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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